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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股权过户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近日

收到实际控制人陈志江先生的通知，陈志江先生与张晓樱女士因为

离婚，已签署离婚协议，且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对陈志江先

生拥有的公司股权分割的合法性已进行了公证。陈志江先生将其所

持公司67,532,400股股票（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32.29%）部分

分割给张晓樱女士，其中，陈志江先生分得33,766,200股（占公司

现有股本总额的16.147%），张晓樱女士分得33,766,200股（占公

司现有股本总额的16.147%）。  

二、此次股权分割变动前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志江先生,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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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股权分割变动后，公司暂无实际控制人。 

三、2011年3月25日，公司发布《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，其中披露：  

（一）控股股东陈志江先生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

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在公司担任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

数的25%；离职后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在本人持

有公司5%以上（含5%）股份期间，如本人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

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公司股份的，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

有。 

本次股权变动后，张晓樱女士将承继上述承诺事项。  

（二）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

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江先生向公司出具了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

函》，承诺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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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生产、开发任何与股份公

司生产、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，不直接或间

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

务，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

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、企业或其他组织、机构； 

2、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，

或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，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

业将不与股份公司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；若与股份公

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，则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

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，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

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，或者将相竞争的产品或业务转让给无关联

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； 

3、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，本人将向股份

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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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变动后，张晓樱女士将承继上述承诺事项。  

四、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的经营状况正常，上述股权变动事项

未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任何影响。  

五、公司将根据股权分割的变更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




